


津市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
工作报告

2025年，津市市农业农村局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精心指导下，深入贯彻法治政府建设要求，全面执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以规范执法行为、提升执法效能为核心，认真履行农业领域行政执法职责，为全市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筑牢坚实法治屏障。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 行政执法工作基本情况
（一）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况。2025年，我局聚焦主责主业，严格依法履行监管职责。全年累计立案查处涉及农资、渔政、动物卫生监督、兽药等领域的农业违法案件10起（含上年结转），所有案件均已办结，结案率达100%，收缴罚没款7.32万元。所有行政处罚决定均依法通过“信用常德”平台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在常态化执法检查方面，围绕农资打假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机安全、长江禁渔、畜禽屠宰及农村宅基地等重点领域，全年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167次，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30人次，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及场所455家次。通过检查，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0份，完成农产品及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样158批次，有效防范化解农业生产安全风险，持续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秩序。
（二）行政执法决定复议诉讼情况。2025年度，我局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，均未引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二、 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情况
（一）完善制度体系，夯实执法基础。我局将制度建设作为规范执法的根本，持续推进执法工作的标准化与清单化管理。在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健全内部执法规程。同时，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制定并公示农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、从轻减轻处罚清单，明确了适用条件和裁量标准。全面梳理并公布了《津市市农业农村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》（共67项）及年度检查计划，严格落实“清单之外无检查”，从源头上规范涉企执法行为，增强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。
（二）落实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执法过程。一是深化执法公示，除行政处罚信息全量公示外，涉企检查计划、结果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均依法公开。二是细化全过程记录，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，对行政检查、调查取证等关键环节实行音像记录全覆盖，全年形成规范化执法记录案卷43卷，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三是强化法制审核，明确审核目录与标准，全年完成8件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，其中重大执法决定2件，审核意见采纳率100%，有效防范执法风险。
（三）推进联合监管，提升执法效能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将其作为涉企行政检查的主要方式。科学制定抽查计划，规范抽查流程。全年开展部门内“双随机”检查4次，并主动联合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6次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。
（四）强化队伍建设，提升专业能力。坚持将队伍建设作为提升执法能力的关键，以“强基础、提能力、促规范”目标，制定并实施年度执法人员培训计划，全年组织全员集中培训12次，累计培训80余人次。采取“理论+实践”相结合的模式，理论课程重点涵盖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程序要点、规范执法程序及行政处罚文书制作等内容；实践方面则注重涉农执法实务、调查取证规范及执法平台操作等实战技能的训练。通过常态化、精准化培训，推动执法人员法治素养、专业能力和规范办案水平整体提高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一是综合执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。农业执法涉及面广、专业性强，对执法人员“一专多能”综合素质要求较高，现有队伍力量相对薄弱，综合执法能力仍需加强；二是普法宣传形式较为单一。普法形式较为传统，宣传内容与群众需求契合度不够。
四、2026年度工作打算
（一）持续提升履职能力。提高思想认识，扎实开展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，通过集中授课、案例研讨、实战演练等多种形式，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政治能力、业务能力、工作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，着力锻造“一专多能、全域胜任”的高素质执法队伍。
（二）不断强化执法力度。紧盯农业生产关键环节，加强日常执法监管，加大执法办案力度，完善线索发现、案件协查、联合办案等工作机制，坚持有案必查，不断提升办案质效。积极拓展执法领域，重点加强对宅基地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新领域执法监管，逐步扩大执法监管覆盖面，严厉打击各类农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深化普法宣传实效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构建“执法+普法”融合机制，将普法宣传贯穿执法检查、案件办理全过程，针对不同群体需求，通过发放宣传册、设置宣传栏、开展以案释法等通俗易懂的形式，精准解读农业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，增强群众守法意识与维权能力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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